附件2：
考生面试须知

一、参加试讲的人员，凭身份证于2025年10月24日上午9：00时前到达县委党校考务室（设在县委党校办公室），进行资格审查。考生不得迟到，迟到视为自动弃权。
二、由县委党校面试考务领导小组提供3个课题，考生在监督员的监督下于上午9：20时开始抽取课题，所抽取的课题为考生的试讲课题。
三、考生抽取课题后，在备课室（设在办公室旁接待室）当场使用计算机（可自行携带便捷式计算机）备课并制作课件，计时员开始计时，时间60分钟。备课时间一到，由考务工作人员带入试讲考场。
四、上午10：30时，考生由考务工作人员带入指定考场，进行无生试讲，试讲时间为15分钟。
五、各考官根据听课情况，对照评分标准进行评分。由计分员、核分员在现场监督员监督下按照规定的计分方法，计算出考生的成绩，交主考官签名确认后当场公布。
六、考生不得穿制服或有明显文字或图案标识的服装参加面试。
七、考生必须以普通话回答评委提问。在面试中，应严格按照评委的提问回答，不得报告、透露或暗示个人信息，其身份以抽签编码显示。考生对评委的提问不清楚的，可要求评委重新念题。
八、考生签名确认成绩后，在考务工作人员的引导下，立即离开考点，不得在考点逗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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